伊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流程
（送审稿）
一、确定征收范围
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规定的以下情形，由市政府确定征收范围。
（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　　
（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　　
（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范围确定后，由市发改委依法予以立项。
二、确定征收单位
（一）市政府确定伊宁市城市更新办公室负责房屋征收的相关工作。被征收房屋所在地乡镇（街道）应当配合伊宁市城市更新办公室办理征收相关工作。
（二）征收范围确定后，伊宁市城市更新办公室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自然资源、住建、市场监管、税务等有关部门暂停办理拟改造区域内的新建、扩建、改建房屋，改变房屋用途的有关审批、备案登记手续，暂停期限不得超过1年。
三、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入户登记
（一）房屋征收单位在10个工作日内对拟征收区域范围内的被征收房屋进行初步权属况登记。
（二）当被征收房屋（含土地使用权）缺少法定权属文件时，征收单位向市政府报告，由市政府组织自然资源、住建、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对缺少法定权属文件的房屋进行核实认定。
四、草拟安置补偿方案
房屋征收单位根据入户调查结果，依据法律法规及市政府关于征收工作的政策，初步估算征收房屋所需征收资金，在3个工作日内草拟《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报市政府审议。
五、公布《安置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市政府在5个工作日内对房屋征收单位提交的《征收补偿方案（建议稿）》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论证并修改，修改后的《安置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政府名义向公众进行公布并征求公众的意见，征求公众的意见时间不得少于30天。
六、修订安置补偿方案并公布
（一）《安置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时限结束后，市政府在15个工作日内根据公众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安置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或补充，并在修改或补充后及时向公众公布，公布事项包含公众对《安置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的主要意见、修改或补充的情况等。
（二）当被征收区域内的50%以上的被征收人对《安置补偿方案》持有异议时，市政府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对《安置补偿方案》进行听证，并根据听证会的多数意见，对《安置补偿方案》予以修改并及时公布。
七、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市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在15个工作日内组织住建、财政、自然资源、发展改革、公安、社工、城市执法等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可以采取调查问卷、民意测评、座谈会、论证会等方式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当包括合法性评估、合理性评估、可行性评估、可控性评估。
未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或者经评估存在社会稳定风险的，市政府应当作出暂缓实施或者不予实施城市更新改造征收决定。
八、做出征收决定
（一）涉及被征收人数量大于100户以上时，由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后决定是否做出征收决定。
（二）市政府应以公告形式公布城市更新改造征收决定。
征收决定应当载明：1.《安置补偿方案》；2.补偿协议签约期限；3.禁止在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4.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有异议时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时限和途径。
九、安置补偿资金
（一）征收决定做出后，市政府根据征收单位提交的征收工作进度计划，结合《安置补偿方案》，在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投资主体征收资金概算。
（二）市政府或建设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将征收资金足额打入房屋征收单位或征收单位指定的账户。
十、被征收人选定评估机构
征收决定公布后，被征收人在10天内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协商不成，无法确定评估机构时，通过多数决定或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
十一、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评估
（一）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确定后，房屋征收单位代表被征收人在10个工作日内与该机构签订委托评估合同，评估机构依据委托评估合同办理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评估工作。
（二）房屋征收单位、被征收人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在收到评估报告的5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评估机构在收到复核申请后10日内作出复核结果。
（三）对复核结果有异议时，房屋征收单位、被征收人可以向自治区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十二、签订安置补偿协议
（一）房屋征收单位与被征收人，就补偿方式、金额、支付期限、产权置换房屋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安置补偿协议。
（二）选择异地产权置换的，市政府提供用于产权置换的房屋，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置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三）选择原地回迁产权置换的，房屋征收单位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产权置换房屋交付前，房屋征收单位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或者提供周转用房。
（四）选择货币补偿的，价值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五）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
（六）部分被征收人（含无法联系到的被征收房屋所有人）未签订补偿协议时，市政府在签约期满后有权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并公告。
（七）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八）市政府根据行政复议结果或人民法院的审理结果办理征收事宜。
十三、履行《安置补偿协议》
（一）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签约后，征收单位对被征收人给予安置、补偿。
（二）被征收人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三）当被征收人不履行补偿协议时，房屋征收单位督促被征收人履行协议。经督促仍不履行的，房屋征收单位依法作出要求被征收人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后，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的，房屋征收单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十四、不履行补偿决定的处理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市政府做出的补偿决定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市政府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补偿决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征收房屋，并同时对被征收人予以补偿。
十五、征收完毕，交付拆迁
所有被征收人搬迁后，对被征收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予以拆除。由征收单位将平整后的净地移交市土地储备中心。
本流程由伊宁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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